
國立中正大學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

 
 

本辦公室接獲檢舉後，應由辦公室主任於
二十日內組成處理小組並決定是否受理
檢舉案。處理小組應將結果陳報校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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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通知
檢舉人 

依被檢舉人之身分別交下列權責單位為
後續處理、調查及處置。 

權責單位應主動將處置結果以密件通知
檢舉人、被檢舉人及其所屬單位，並副知

本辦公室。 

權責單位依規定陳報相關單位，情節重大
者得報請司法機關偵辦。 

結束 

本校各單位依職權發現或接獲檢舉 
違反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案件 

提交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
(以下簡稱本辦公室) 

學生 教師 
計畫專任助理及博士後
研究員等研究相關人員 

校教評會 教務處、學務處 研發處 

國立中正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違反 
學術倫理及研究誠信案件處理要點 

國立中正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
處理要點、 

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獎懲要點 

國立中正大學計畫專任助理及博士
後研究員等研究相關人員違反學術

倫理與研究誠信案件處理要點 


